
尚会青、范超、金色家园 13-
2-402 号不动产的实际居住
人员以及其他相关利害关系
人：

关 于 申 请 执 行 人 中 国 民
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
分行与被执行人尚会青、范超
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拟对尚
会青名下位于石家庄市裕华
区 学 苑 路 79 号 金 色 家 园 13-
2-402（房产证号为：石房权证
开 第 530027068）价 值 进 行 价
格 询 价 ，现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21）冀 0102 执 3386 号执行
裁定书、（2021）冀 0102 执 3386
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
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告知
书、限制高消费令、执行裁定
书【尚会青名下位于石家庄市
裕华区学苑路 79 号金色家园
13-2-402（房产证号为：石房
权 证 开 第 530027068）】、询 价
通知，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
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
满次日起第 5 日（遇法定假日
顺 延）上 午 10 时 到 石 家 庄 市
长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（法官
田法官，地址：石家庄市建华
北大街 138 号 百 川 大 厦 东 座
6A-4）进 行 价 格 询 价 方 式 选
择（定 向 询 价 、网 络 询 价 、传
统 评 估）；于 公 告 期 满 次 日
起 15 日 后（遇 法 定 假 日 顺
延）上 午 10 时 到 本 院 领 取 询
价结果。询价结果异议期为
自收到询价结果之日起 10 日
内向本院提交。未到场及逾
期未提异议，将被视为放弃相
关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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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静、何英杰、刘月增、张海
英、杨梅芹、河北中乾文化传
播有限公司、南村镇中塔路口
村南 1-4-202 号不动产的实
际居住人员以及其他相关利
害关系人：

关 于 申 请 执 行 人 中 国 民
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
分 行 与 被 执 行 人 苏 静 、何 英
杰、刘月增、张海英、杨梅芹、
河北中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拟对杨
梅芹名下位于长安区南村镇
中 塔 路 口 村 南 1-4-202 等 两
处（产权证书号：冀（2017）石
家 庄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10832
号）价值进行价格询价，现向
你 们 公 告 送 达（2021）冀 0102
执 3837 号执行裁定书、（2021）
冀 0102 执 3837 号 执 行 通 知
书、报告财产令、纳入失信被
执行人名单告知书、限制高消
费令、执行裁定书【杨梅芹名
下位于长安区南村镇中塔路
口村南 1-4-202 号（产权证书
号：冀（2017）石家庄市不动产
权第 0010832 号）】、询价通知，
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
即视为送达。自公告期满次
日 起 第 5 日（遇 法 定 假 日 顺
延）上 午 10 时 到 石 家 庄 市 长
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（法官田
法官，地址：石家庄市建华北
大街 138 号百川大厦东座 6A-
4）进 行 价 格 询 价 方 式 选 择
（定 向 询 价 、网 络 询 价 、传 统
评估）；于公告期满次日起第
15 日（遇法定假日顺延）上午
10 时 到 本 院 领 取 询 价 结 果 。
询价结果异议期为自收到询
价结果之日起 10 日内向本院
提交。未到场及逾期未提异
议，将被视为放弃相关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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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桂如、白立华、国瑞园 B5-
3-2203 号不动产的实际居
住人员以及其他相关利害关
系人:

关 于 申 请 执 行 人 中 国 民
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
分行与被执行人田桂如、白立
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石
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拟对
白立华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桥
东 区 义 堂 路 8 号 国 瑞 园 B5-
3-2203（不 动 产 权 证 书 号: 石
房 权 证 第 230064620 号）价 值
进行价格询价，现向你们公告
送达（2021）冀 0102 执 3889 号
执行裁定书、（2021）冀 0102 执
3889 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
令、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告
知书、限制高消费令、执行裁
定书【白立华名下位于石家庄
市 桥 东 区 义 堂 路 8 号 国 瑞 园
B5-3-2203（不动产权证书号:
石 房 权 证 第 230064620 号）】、
询价通知，自公告发出之日起
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自公
告期满次日起第 5 日（遇法定
假 日 顺 延）上 午 10 时 到 石 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执行局
（法官田法官，地址:石家庄市
建 华 北 大 街 138 号 百 川 大 厦
东 座 6A-4）进 行 价 格 询 价 方
式 选 择（定 向 询 价 、网 络 询
价 、传 统 评 估）；于 公 告 期 满
次 日 起 第 15 日（遇 法 定 假 日
顺 延）上 午 10 时 到 本 院 领 取
询价结果。询价结果异议期
为自收到询价结果之日起 10
日内向本院提交。未到场及
逾期未提异议，将被视为放弃
相关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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